附件2：
2025年市政设施养护车辆采购项目报价函

致玉林市市政工程管护中心：

经考察研究本项目及贵方有关文件后，我方接受采购方的文件要求，愿以合同总价：xxx元承担本次项目，本报价包含报价表全部内容及税金等。

	序号
	服务名称
	数量单位
	合同总价（元）

	1
	市政设施养护自卸车
	1辆
	


2、我方资质为：                        如我方中标，我方保证本项目不转包、分包。

3、如我方中标，我方拟派           为本项目负责人，在本项目完成前不予变更。

4、我方承诺：我方至本项目签订合同日，未被列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以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和玉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诚信黑榜"公布的"黑名单"中（在一定期限内禁止参加依法进行的招标采购活动的行政处罚且在行政处罚期限内的）。
报价单位名称并盖章：                          　法人代表

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联系电话：                                    　传    真：                                        
地    址：                                    　 邮政编码：                                        

填单日期：                                                     

说明:采购供应商应于2025年9月16日北京时间上午9时00分前，将纸质版响应文件（一式三份）密封提交到美林街165号玉林市市政工程管护中心设备科，逾期送达的将予以拒收。用铅笔、圆珠笔填写均无效。本项目不接受传真及邮寄等其他报价方式。

